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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安排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 6月 23日 14点 30分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6年 6月 23 日至 2016年 6月 2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三、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文化中心会议室 

五、股权登记日：2016年6月16日 

六、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6 月 16 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于股权登记日下

午收市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现场会议议程 

1、 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2、 会议主持人宣读现场到会股东人数及持股比例 

3、 介绍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董事、监事，列席会议的高级

管理人员、董事会聘请的律师及邀请的其他人员 

4、 工作人员宣读现场会场秩序及股东提问发言办法 

5、 工作人员宣读现场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6、 工作人员宣读现场计票监票办法，选举计票监票人员 

7、 审议议案，并请股东提问 

8、 现场股东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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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清点和统计表决结果 

10、 总监票人宣读表决结果 

11、 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意见 

12、 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13、 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签署有关文件 

14、 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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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加定价原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对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二次修订）增加以下定价

原则：“发行价格将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70%（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公司在中国证监

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日后6个月内的有效期内，根据上述定价原则确定

最终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增加定价原则前的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6.46元/股，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且不低于岳阳林纸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若公司

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增加定价原则后的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6.46元/股，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且不低于岳阳林纸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若公司

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发行价格将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70%（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公司在中国

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日后6个月内的有效期内，根据上述定价原则

确定最终发行价格。” 

 

本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因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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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关联股东将在股

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请审议。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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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版）

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公司拟对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二次修订）增加定价原则，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版）亦需同步进行调整。为使公司股

东了解方案中相关的重要信息，公司编制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版）》，于2016年6月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因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本议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关联股东将在股

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请审议。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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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之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公司拟对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二次修订）增加定价原则，

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需进行补充约定。 

2016年6月7日，公司与全体认购对象：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山东省国有

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湖北新海天投资有限公司、长沙琛远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岳阳林纸员工持股计划1期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刘建国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之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原协议第三条“认购价格”原为： 

“双方确认，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46元/股，不低于本次非公开

发行 A股股份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甲方 A股股票交易均价（具体计算公式

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的 90%，若甲方（公司，下同）A 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

权、除息的，该发行价格相应调整。” 

现修改为： 

“双方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6.46 元/股，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0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且不低于甲方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

若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发行价格将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

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甲方在中国

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日后 6个月内的有效期内，根据上述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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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最终发行价格。” 

 

本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因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本议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关联股东将在股

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请审议。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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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度骨干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的 

议案 

 

各位股东： 

因公司拟对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二次修订）增加定价原则，

公司2015年度骨干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标的股票的价格需进行

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骨干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特别提示”中的第“7”条、“四、资金和股票来源”中的“（三）标的股票

的价格”内容：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6.46元/股，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且不低于岳阳林纸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若公司

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6.46元/股，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且不低于岳阳林纸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若公司

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发行价格将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70%（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公司在中国

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日后6个月内的有效期内，根据上述定价原则

确定最终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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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骨干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

（认购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式）》及摘要于2016年6月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因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本议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关联股东将在股

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请审议。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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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法规、规章及《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现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对《岳

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作相应修改，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情况 

变更前的条款 
是否 

变更 
变更后的条款 

纸浆、机制纸的制造、销售； 

是 

纸浆、机制纸的制造、销售，

造纸机械安装及技术开发服

务； 

制浆造纸相关商品、煤炭贸易及对泰

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的水、电、汽的供应； 

是 
制浆造纸相关商品、煤炭贸易

及能源供应；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业务； 
是 自有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

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

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是 

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

止进口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是 经营进料加工、来料加工等； 

 
新增 

代理采购、招投标、物流辅助

服务业务； 

 

新增 

企业的研发和技术服务、企业

管理与咨询及提供劳务服务，

自有资产的租赁与销售。 

此次变更后，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纸浆、机制纸的制造、销售，造纸机械安

装及技术开发服务；制浆造纸相关商品、煤炭贸易及能源供应；代理采购、招投

标、物流辅助服务业务；自有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口商品及技

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来料加工等；企业的研发和技术服务、企业管理与咨

询及提供劳务服务，自有资产的租赁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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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经营范围具体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定内容为准。 

二、公司章程修改情况   

因公司拟变更经营范围，公司章程需相应进行修改，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第十三条 经岳阳市工商局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纸浆、机制纸的制造、

销售，制浆造纸相关商品、煤炭贸易及对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的水、电、汽的供应。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修改为： 

“第十三条 经岳阳市工商局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纸浆、机制纸的制造、

销售，造纸机械安装及技术开发服务；制浆造纸相关商品、煤炭贸易及能源供应；

代理采购、招投标、物流辅助服务业务；自有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

进口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来料加工等；企业的研发和技术服务、

企业管理与咨询及提供劳务服务，自有资产的租赁与销售。” 

以上经营范围修改具体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定内容为准。 

三、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经营范围的变更，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商业

模式产生重大影响。 

 

本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因公司章程的修改属于

特别决议事项，本议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请审议。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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